
附件一：

海南省2023年度执业律师年度考核考评意见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：      律所主任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

填报人：       填报人手机：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4年  月  日

	序号
	姓 名
	考评意见
	考核不评定

原因
	暂缓考核

原因
	律师本人

签名
	备 注

	1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
	21
	
	
	
	
	
	

	22
	
	
	
	
	
	

	24
	
	
	
	
	
	


说明：

“考评意见”填写：“优秀”、“称职”、“基本称职”或“不称职”等次；

考核不评定等次、暂缓评定等次的，应在“考评意见”栏中注明“不评定”或“暂缓评定”并于后列相应处注明原因；
本表应由事务所主任审核签名，并在“律师事务所”处加盖公章；
申报电子版（word格式）无需签名及盖章，电子版与纸质版申报内容需一致；
邮箱：hnla12931@126.com
PAGE  

